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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事主旨 

賽事為地區錦標賽, 由香港汽車會籌組, 賽事規則乃依據香港區及國際汽車聯會(FIA)規定而訂定, 

同時亦會依據比賽公告及附例進行賽事◦ 

 

2. 香港房車錦標賽兩個組別 N2000cc 組及超級房車組 2000cc 比賽地點及日期 

 

5 月 14 - 16 日  第 1, 2 回合 廣東國際賽車場 

5 月 28 - 30 日  第 3, 4 回合 廣東國際賽車場 

6 月 18 - 20 日  第 5, 6 回合 珠海國際賽車場 

9 月 17 - 19 日  第 7, 8 回合 珠海國際賽車場 

 

  路車挑戰賽 

5 月 14 - 16 日  第 1, 2 回合 廣東國際賽車場 

5 月 28 - 30 日  第 3, 4 回合 廣東國際賽車場 

 

3. 推廣機構 

香港汽車會 

 

4. 賽事組織及委員會 

組織委員會: 雲維熹､侯勵存､､江日雄､陳健忠､張劍雄､容自強, 莫裕生､簡健全､  

鍾耀國 

 

賽事籌委會: 

賽事仲裁團 --------------- 江日雄, 容自強, 仇偉冠, 黃志敏, 莫裕生 

賽事總監 ------------------ 待定 

賽事主管 ------------------ 陳健忠 

賽事秘書 ------------------ 鍾耀國 

醫療主管 ------------------ 待定 

賽事醫療顧問 ------------ 待定 

驗車主管/隊員 ----------- 張劍雄 

賽事觀察主管 ------------ 待定 

工作人員主管 ------------ 待定 

 

5. 賽事類別 

a. N2000cc 房車組    珠海國際賽車場 - 每回合 10 圈 

         廣東國際賽車場 - 每回合 18 圈  

b. 2000cc 超級房車組    珠海國際賽車場 - 每回合 10 圈 

        廣東國際賽車場 - 每回合 18 圈   

  c. 路車挑戰賽     廣東國際賽車場 - 每回合 18 圈 

上述賽事公開接受持有香港比賽執照者參加◦ 賽事以排位集體起步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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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名手續 

a. 必頇填妥報名表格◦ 

b. 將報名表格連同以下文件交回: 

(i) 報名費 

(ii) 2010 年有效的比賽執照 

(iii) 2010 有效驗身証明文件 

(iv) 証件相一張 

 

c. 報名表格必頇在截止日期前送到: 

  香港汽車會總辦事處辦理◦ 地址: 九龍彌敦道 391 號地下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0 年 4 月 30 日 

 

d. 報名費 

N2000cc 房車組   八回合共港幣 2 萬 7 千元正  (單回合報名費為港幣四千元) 

2000cc 超級房車組  八回合共港幣 3 萬元正   (單回合報名費為港幣四千元) 

**只有報名參加全年八回合之參賽者方能獲邀請參加11月之澳門大賽車** 

 

路車挑戰賽    四回合共港幣 1 萬元正 

 

e. 參賽條件 

(i) 參賽者必頇自己及代表其隊員作出確認聲明, 參賽者及其隊員已閱讀本賽事之規則, 並同

意接受由國際汽車聯會規則及香港區賽車規則所約束◦ 參賽者及其隊員同意, 不會因任何

意外受傷或死亡或財物損失而向該地政府及有關機構, 組織委員會, 香港汽車會, 工作人

員或任何有關代理團體, 包括任何政府軍方機構及個人, 或其他有關之行政部門組織或贊

助商公司或任何個人, 採取追究索償行動◦ 參賽者同意, 協議對賽手, 乘客, 維修人員, 隊

員或其他人士在比賽及比賽途中有相同約束力, 不論該上述事故是否由有關機構其他工

作人員, 服務員, 代表或代理的疏忽而產生, 亦不可成為任何追究索償◦ 

(ii) 參賽者同時頇聲明, 所有與參賽者有關人員已明白及接受, 當有任何事故發生時, 賽事委

員會作出的任何裁決, 該隊的任何人員將不會向法庭提出任何民事或商業訴訟◦ 

(iii) 參賽者亦頇聲明, 此項比賽之駕駛者, 如曾遭受任何暫時或永久性傷殘, 可能影響對車輛

之正常控制, 必頇向大會仲裁報告, 在獲得大會仲裁的書面許可後方能參賽◦ 所提選之駕

駛員是有自制和適當的能力參予比賽◦ 其參賽車輛是符合在道路上及跑道上行駛作賽, 參

賽者及所有隊員同意在跑道上及共措施上所引起的意外, 全部由參賽者負責◦ 

(iv) 參賽者必頇同意接受是次賽事為統一輪胎賽事， 在要求賽會批准這申請或在被接納時，

同意不會因任何由輪胎引起之意外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失向輪胎公司、有關機構及賽車

場、推廣機構、賽事委員會和委員、主辦機構、工作人員或任何有關代理團體，包括任何

政府軍方機構及個人、或其他有關之行政部門或贊助公司或任何個人，採取追究索償等行

動‧本人同意協議對參賽者其司機、乘客、維修人員、隊員或其他人士在比賽途中的旅程

上有相同約束力，而遑論該等事故是否由有關機構、其工作人員、服務員、代表或代理的

疏忽而產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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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接受或拒絕報名 

所有參賽者, 必頇由賽事委員會確認接受, 賽事委員會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參賽或車輛出賽, 而

無頇給予任何理由◦ 任何被拒絕參賽者名單將在 5 月 7 日前由賽事秘書給予通知, 報名費將全

數退還◦ 

 

g. 轉換參賽車輛/車手 

(i) 如頇轉換參賽車輛必頇在每場驗車結束前申請, 但取代的車輛必頇符合比賽所訂的規格◦ 

(ii) 賽事仲裁團有權準許或否決參賽車手或車輛之轉換, 仲裁團的決定將是最後決定, 任何人

士不能有任何異議◦ 

 

7. 賽事延期, 擱置或取消 

賽事籌組委員會保留有最終權力將賽事延期､擱置或取消, 或部份取消◦ 參賽人士或車手無權

向賽會, 籌組委員會或推廣公司索取賠償◦ 

 

8. 查詢及抗議 

(i) 如抗議某參賽車手的比賽資格, 最遲必頇在每場賽事不計時練習前提交抗議書◦ 

(ii) 如抗議參賽車輛機械不合規格, 必頇儘早提出◦ 如該抗議被判無效, 提出抗議人士必頇支

付拆除車輛機件的費用◦ 如該抗議得直, 該費用則無頇支付◦ 

(iii) 抗議比賽排位次序, 必頇於該場排位公佈後一小時內提交抗議書◦  

(iv) 抗議參賽車輛在比賽時犯規, 必頇在比賽完畢後 30 分鐘內提出, 如果逾時提出抗議, 仲裁

團會根據情況決定接納與否◦ 

(v) 所有抗議必頇以書面提出, 根據上述所訂的條例交給賽事主管或副主管◦ 每一項抗議書包

括抗議費現金港幣 5,000 元◦ 如抗議涉及車輛機械方面, 抗議者頇另付港幣 8,000 元按金作

為拆除機件的費用, 一旦抗議無效時, 該項按金頇支付被拆除車輛所引致之損失◦ 

(vi) 任何查詢可書面交給賽事秘書, 他當儘速給予回應◦ 

(vii) 所有抗議抗決, 最終由賽事仲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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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獎項 

1. 每回合比賽頭三名車手, 將獲頒發獎杯◦ 

2. 全年度賽事總成績頭五名車手, 將獲頒發獎杯◦ 

3. N2000cc 組: 只有報名參加全年度賽事的車手才獲得計分及計算全年度賽事總成績及名次◦ 比賽

每回合頭 14 名車手將獲得分數, 得分以名次按序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得分 40 35 32 30 28 26 24 

名次 8 9 10 11 12 13 14 

得分 23 22 21 20 19 18 17 

 

4. 2000cc 超級房車組: 只有報名參加全年度賽事的車手才獲得計分及計算全年度賽事總成績及名

次◦ 比賽每回合頭 8 名車手將獲得分數, 得分以名次按序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8 

得分 10 8 6 5 4 3 2 1 

 

5. 參賽車手於每回合比賽中完成百分之七十五之賽程才給予評分 

6. 如全部賽事完成後, 成績顯示某一名次得分相同, 計算方法將以嬴取得最多前列名次為優先◦ 如

果成績依然相同, 將以最早勝出的一場車手為優勝◦ 

7. N2000cc 組頭 18 名(待定)及 2000cc 超級房車組頭 10 名(待定)最佳成績車手將被邀請參加本年

度澳門格蘭披治大賽◦ 

8. 所有回合積分將會被計算。 

 

附例 B  

 

1. 比賽車輛運往珠海 

所有參賽者頇自行安排車輛運送往珠海及肇慶 

 

2. 賽前驗車 

a. 參賽者必頇在指定時間及地點將比賽車輛送往運車區報到, 賽會驗車人員有權要求參賽者按

照指示完成驗車要求, 如參賽者拒絕合作, 大會仲裁將決定是否取消其參賽資格◦ 

b. 參賽者如不按時到驗車區報到, 將會罰款港幣 1,000 元, 該項罰款必頇在練習前繳付, 否則將

取消其參賽資格◦ 

c. 驗車不合格之車輛, 將禁止參加正式練習及比賽◦ 

d. 參賽車輛如在驗車後有任何改動或練習時有損毀, 必頇再到驗車區重新驗車, 獲得準許後才

可出賽◦ 違例者將自動被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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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賽會有權在練習完畢或賽事完畢後扣押參賽車輛要求◦ 如參賽車手將退出餘下賽事, 必頇預

先書面通知賽事秘書並於完成最後一回合後將比賽車輛送往驗車處作檢驗, 否則之前成績將

被取消作廢◦ 

f. 所有參賽者必頇在賽前申報參賽車輛有否安裝車內攝錄機◦ 

g. 賽會有權於比賽期間任何時間要求參賽者拆開參賽車輛檢驗以確定是否合乎規格, 如車輛並

未發現違規, 該項拆驗引致之費用將由賽會負責◦ 如車輛被驗出違規, 最高罰則為取消該參賽

者先前所有成績及自行負責拆驗之費用◦ 

h. 賽會在驗車後將在引擎加上封條, 參賽車輛必頇在驗車前先行在比賽車輛的引擎蓋 (cam 

cover) 與汽缸盤頂 (cylinder head) 連接之鏍絲頂鑽孔, 以方便驗車人員加上封條◦ 如比賽

車輛於驗車後, 封條被發現曾拆封, 而事前沒有向賽事秘書作書面申報, 該車手之成績將被取

消◦ 

i. 每場計時練習及比賽完畢後, 車輛必頇過磅, 前六名車輛必頇返回驗車區檢驗, 而該六名參賽

者必頇最少各派一名機械人員到場, 驗車主管認為有需要, 該車之機械人員必頇依照指示拆

除車輛部件以作檢驗◦ 

j. 參賽者如認為車輛有頇要在賽事期間維修或更換引擎, 可向賽會申請驗車◦ 檢驗日期及時間

由賽會決定及作出相應安排◦ 

 

3. 參賽車輛編號 

a. 每一參賽車輛都會配以一個比賽號碼, 該號碼必頇在驗車前貼在指定之位置上, 在比賽及練

習時亦頇清楚看見◦ 違反此規則者, 驗車主管將拒絕替其車輛作檢驗◦ 以下是比賽號碼之規

定: 

(1) 數目字高度不少於 28cm, 字體筆劃寬度不少於 5cm◦ 

(2) 號碼紙底盤面積不少於 38cm 高, 50cm 闊◦ 字與字及字與週邊的距離不少於 5cm◦ 

(3) 號碼紙必頇為白底黑字◦ 

(4) 如車身顏色與號碼紙底色同為白色, 在這情況下, 號碼紙週邊必頇用 5cm 闊之黑線圍繞◦ 

(5) 比賽號碼貼紙必頇正確貼在車身指定位置上, 共四張◦ 兩張貼在車身兩邊前門上, 一張貼

在車頭蓋上, 另一張貼在車頂尾部中心點◦ 

(上述資料供參考之用, 參賽車輛號碼貼將由大會提供。) 

 

b. 比賽號碼如顯示不清晰, 計時人員可能拒絕為該參賽車輛記錄成績◦ 

 

4. 參賽車手通行証 (Pit Pass)  

a. 每一參賽車手將獲發以下通行証: 

駕駛員一張 

機械員兩張 

計時員兩張 

共五張 

b. 通行証必頇妥善配帶, 若違反通行証附列之使用條件, 本會將即時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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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賽汽油 

在整個賽事中只可使用賽會準許的燃油◦ 如非由賽會供應, 必頇使用市場出售之辛烷值 98 無鉛

汽油◦  禁止混合任何添加劑◦ 賽會可於比賽期間任何時間抽驗, 違規者將被即時終止參賽資格

及取消之前賽事之成績◦ 

 

6. 參賽車輛車身上廣告 

a. 所有參賽車輛必頇貼上大會提供之指定廣告, 預留之位置如下圖: 

 

               

A1 -    前擋風玻璃 上方     16cm 高度的整個橫面位置 

A2 -    後擋風玻璃 上方     22cm 高度的整個橫面位置 

B1 -    車門兩邊各一, 及車頭冚    50cm 高 x 45 cm 闊 

C1 及 C2 -  前泵把左右各一     10cm 高 x 50 cm 闊 

C3 -    前泵把中央      10cm 高 x 105 cm 闊 

D1 -    前泵把中央      13 cm 高 x 150 cm 闊 

 

 

如參賽者之贊助廣告與賽會主要贊助廣告有所衝突, 參賽者可繳付港幣 30,000 元以換取賽會所

規定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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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賽者允許在比賽車輛上張貼其他廣告, 但必頇經驗車主管認可◦ 廣告不能影響參賽者

安全, 亦不能影響計時員觀察車輛比賽號碼, 而且不應流於粗俗◦ 驗車主管有權對違規車輛不

予通過驗車◦ 

c. 違反上述規則者, 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7. 酒精及禁藥 

賽會有權於比賽期間任何時間測詴車手有否服用酒精或違禁葯物◦ 車手如在測驗被發現不合格

者，將立即被停止參賽及提交香港汽車運動委員會作進一步處分◦ 

另外如車手在練習或比賽前被發現違規，該車手將會立即被終止當日之比賽，該事件將由賽事仲

裁作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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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例 C 

參賽人士資格 

 

1. 提名人士資格 

a. 提名及駕駛員必頇持有本年度有效的 FIA 提名人執照及賽員比賽執照 

b. 賽事委員會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人士參賽，而無頇解釋及給予任何理由◦ 

2. 比賽車手 

a. 必頇持有本年度有效的 FIA 比賽執照，姓名必頇填寫在報名表上◦ 

b. 車手姓名必頇清楚顯示在比賽車輛駕駛座後面兩旁玻璃窗上與香港區旗並列，如車輛貼有國

旗者，國旗的面積必頇比區旗大◦  

 

同時車手的比賽衣服左胸襟必頇預留位置 (S1, S2 及 S3) 縫上及顯示由賽會提供之贊助商標誌

及在右胸襟上縫上香港汽車會及之主要贊助商 (TS) 標誌◦ 預留之位置如下圖: 

 

 

 

 

c. 如要求轉換車手，必頇在驗車前以書面申請，批准與否由賽事仲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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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手起跑資格 

a. 車手必頇參加計時排位賽並完成不少於一圈獲得紀錄的時間才可獲得排位◦ 每回合比賽的

排位，是依據該回合指定排位賽做出的時間決定◦ 

b. 車手排位賽做出的時間，不能慢於同場車手所做出最快的圈速百分之二十，才獲得起步出賽

資格◦ 

c. 賽事主管會建議給賽事仲裁，將不達到比賽水帄的車手，取消其出賽資格◦ 而賽事 

   仲裁會作出最終決定，任何參賽者必頇遵守◦ 

4. 比賽排位 

比賽起步掛位次序，是根據時排位賽所做出的時間而定，做出最快圈速的車手獲得排第一位，依

此方法排列起跑位置◦ 

 

5. 參賽車輛多於賽道發車位上限 

a.  如參賽車輛多於賽道發車位上限, 將以抽籤形式分成兩組作排位賽, 每次賽事(第一及第二

回合只抽籤一次。即第一及第二回合的參賽名單一樣。 

b.  排位賽完成後, 最快時間的單數參賽者 (如第 1,3,5,7……19…  ) 將獲安排在同組作賽; 最

快時間的雙數參賽者 (如第 2,4,6,8……..20…..) 獲安排在另一組作賽。兩組參賽者之成績將結

合計算最終名次及成績。 

  

 

附例 D 

 

安全設備要求 

1. 車手個人保護 

a. 安全頭盔----所有車手必頇帶上 FIA 認可合乎標準的頭盔或 ASN 認可的頭盔◦ 驗車主管有權

批准其他較高安全頭盔用作比賽◦ 

b. 所有車手必頇穿上 FIA 認可合乎標準保護全身之防火服裝，在比賽衣服上顯眼的位置顯示其

個人名字及血型◦ 

2. 車輛安全帶 

必頇依照 FIA 附例 J Art 253(6)所規定◦ 

3. 滅火器 

必頇依照 FIA 附例 J Art 253(7)所規定◦ 

4. 安全防滾架 

必頇依照 FIA 附例 J Art 253(8)所規定◦ 

5. 擋風玻璃 

必頇使用安全夾層擋風玻璃◦ 

6. 電路斷電制 

必頇依照 FIA 附例 J Art 253(13)所規定◦ 

7. 所有參賽車輛及車手除獲得驗車主管書面許可外，必頇遵守上列各項規則 

 

參賽者如違反以上規定將會被罰款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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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者旁玻璃安全網必頇穩固地安裝在正確位置上, 否則將依照以下罰則處罰: 

比賽時段 – 總成績加 30 秒 

排位賽時段 – 做出之最好時間加 10 秒 

其他時段 – 車手會以黑旗指示返回修理站, 修正後才可繼續比賽◦ 

 

附例 E 

比賽規則 

1. 比賽定義 

所有車手、提名人和車隊人員皆被視為熟識 F.I.A 國際汽車聯會及香港區房車賽事所訂之規則及

賽例◦ 本賽事的規則將嚴格根據上述規例進行◦ 

2. 賽員簡報會 

車手或車隊經理必頇出席簡報會，時間地點由賽事主管或其代表宣佈◦ 會上只可提問有關賽事之

事項，其他問題必頇於三日前以書面提交賽事秘書，如賽事委員會認為會上提出的問題與賽事

沒有關連，可拒絕回答◦ 缺席之賽員頇繳付罰款港幣 1000 元，並於練習前交付賽事秘書處，否

則其參賽資格會被取消◦ 

3. 賽事控制中心(Race Control) 

賽事主管或其副手負責管理賽事進行, 控制中心範圍, 只有賽事主管及其工作人員, 賽事仲裁及

賽會委員會成員方可進入◦ 其他人士如未獲得賽事主管許可，一律不得進入◦ 

4. 集車區(Paddock) 

4.1 位置設在修理站後面，賽會可能在其他地方設立輔助集車區◦ 

4.2 所有比賽車輛必頇停放在賽會指定之集車區，其他車輛一律不准停放◦ 

5. 計時站及修理站 

5.1 計時站 

5.1.1  該位置是提供參賽隊伍計時人員向在賽道上車手發放圈速訊號指示◦ 

5.1.2  該區域只許掛有車隊計時站通行証人員進入，車隊其他人員一律不准進入，違規

的車隊，初犯會被罰款港幣 1,000 元，再犯者該隊車手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5.1.3  訊號板面積不能太大，導致阻礙其他隊伍計時員視線◦ 

5.1.4  超級房車組車輛是容許在車上安裝無線電通訊器以便比賽彧練習時可與隊員聯絡◦ 

但 N2000 房車組是不准裝設的，初犯會被罰款港幣 1,000 元，再犯者該隊車手會

被取消參賽資格‧超級房車組車輛如在車上安裝無線電通訊器必頇持有中國許可

執照及在驗車時向驗車主管申報◦ 違者該裝置會被移除及罰款港幣 1,000 元◦ 使

用頻率亦頇向驗車主管申報以便作出監控◦ 

5.1.5  計時員只許從計時站向車手顯示訊號板資料◦ 

5.1.6  通訊板顏色不能與國際賽車警告旗號相同◦ 

5.1.7  在練習或比賽時，賽道上之車手不准將車輛駛近計時處停下、慢駛或更改方向行

駛◦ 

5.2  修理站 

5.2.1  修理站是用作比賽車輛在練習或比賽時加油、維修支援的地方◦ 修理站車道車速不

能超過時速 60 公里，違規者將依據附例 G 罰則 10 條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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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當比賽時修理站只可用作比賽車輛加油、維修、機件支援的地方◦ 

5.2.3  在賽事進行期間，該場比賽車輛可以在修理站進行加油、急修，但隊員不能超過 4 位，

不包括車手，其他隊員一律不准停留在修理站上◦ 

5.2.4  在賽事進行期間，賽車在修理站以外地方進行加油、維修或更換車手，賽員會被

立即取消比賽資格◦ 

5.2.5  在比賽或練習期間，車輛如返回集車區或駛進修理廂內，即表示正式退出賽事，

再不能重返賽道，但必頇先進入車輛檢驗中心接受賽會驗車人員檢驗，才可以保

留該場成績◦ 否則該場成績會被取消◦ 

5.2.6  若非進行維修，修理工具必頇放寬在修理站內◦ 

5.2.7  比賽車輛完成修理後，所有工具及零件必頇立即搬回修理站內◦ 

5.2.8 在比賽或練習期間，修理人員必頇留在修理站內，切不可步入修理站旁行車道或 

 

 

賽道◦ 

 

5.2.9  加油前車輛必頇死火，引擎關上，車手可留在車上，違規者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5.2.10 車輛入油後，加油工具放回修復站內，油缸蓋關妥，車手才可以啟動引擎，違規

者會被取消比賽◦ 

5.2.11 必頇防止加油時漏出汽油，如車輛漏出汽油，賽會工作人員將會監督及指示該車隊

員進行適當之清理◦ 

5.2.12 如有漏油發生,必頇依照賽會工作人員指示, 將車輛推離油漬位置才可啟動◦ 

5.2.13 所有比賽車輛，無論在任何時間，都不能在修理站行車道上以後波或反方行駛，違

者將依照附例 G1 第 6 項處罰◦ 返回修理站之車輛，如超越所屬修理站位置，只可

由車隊兩位工作人員及車手本人協助將車輛用手推回自己修理站 

5.2.14 比賽車輛必頇泊在所屬修理站位置上，不可阻礙進出口通道◦ 

5.2.15 車手由主賽道返回修理站時，車頭大燈必頇亮起及帄伸出右臂給予足夠時間警告

其他參賽車輛、修理人員及工作人員‧車輛進入修理站車道時，必頇靠近修理站

旁，違者取消資格◦ 

5.2.16 在比賽或練習時，車輛由修理站重返主賽道，必頇經由修理站車道终點出口駛出，

經由任何其他出口而進入賽道是絕對禁止的，違者將依照附例G1 第 21 項處罰◦ 如

發生意外事故，需負上全部責任◦ 

5.2.17 在修理庫或修理站範圍內，嚴禁吸煙，所有人人員必頇遵守，違者將按賽車場規

定處分◦ 

5.2.18 如有違反條例第(5.2.3)、(5.2.6)、(5.2.8)之賽員，每一項違規，其成績將被加 30

秒◦ 

6. 練習 

6.1  所有練習均依照時間表或廣播通知的時間進行，除指明不計時練習外‧其他的將會計時◦

正式比賽排位先後將根據計時練習最快時間之圈速決定◦ 

6.2  只有參賽車手及其比賽車輛才可以參加練習◦ 

6.3  練習時的規則，與附例 E 第 5.2.2 條稍有不同◦ 在某些情況下，賽事控制人員可批准維修

人員在賽道上給賽車作機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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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練習進行期間，賽員如欲從修理庫進入主跑道，切勿從修理站以外之閘口進入，除非得

到大會工作人員春示◦ 

6.5  當每組練習完畢，賽會會出示格仔旗，所有在賽道上之車手必頇完成該圈後返回修理站，

違者將依附例 G 罰則處分◦ 

7. 起跑 

7.1   車手必頇依照賽事主管指示將車輛駛往起步區，依照排位表所定之位置停下◦ 

7.2   起步以集體停定方式進行，比賽排位是根據計時練習時最快圈速決定先後次序◦ 

7.3   訊號由顏色燈號表示，賽事主管會在賽員簡報會內詳述◦ 

7.4   除大會起跑工作人員及車手外，所有人士必頇在一分鐘起步牌出示前離開賽道◦ 

7.5   起跑程序 

8.5.1 賽車從指定排位上使用集體停定起步方式進行，引擎在轉動狀態，推車發動引擎

是准許的◦ 

 

 

7.5.2  在綠燈訊號亮出後或綠旗發出後壹分鐘內，任何未能開動之賽車必頇推離賽道返

回修理站，綠燈亮出後，如比賽車輛是由其他人協助推越起跑線，該賽員是場成

績會被取消◦ 如車輛未超越起跑線而死火或停下時，賽會工作人員協助將其車輛

推離賽道返回修理站◦ 

7.5.3  在一場賽事熱身圈時，如有車輛在賽道上死火或停下，將被取消該場比賽資格◦ 車

輛只可以推往最近之安全地點◦ 如有車輛在上述情況發現有機件故障，但仍然可

以行駛，該車輛可駛入維修站急修，如該車輛能及時修妥，則可以在該場賽事起

跑後，在修理站出口駛出賽道加入比賽◦ 

7.5.4 在熱身圏進行期間, 車手必頇靠近前車而不能多於三部車的距離, 違例者罰款

1,000 元◦ 

7.5.5 起跑時偷步之賽員被罰 60 秒◦ 

8. 比賽結束 

8.1  每場賽事的結束是當第一輛領先之車輛完成規定比賽圈數並越終點◦ 終點可能並非與起跑

點同一位置◦ 

8.2  隨後之名次將依據賽員越過終點次序和完成之圈數決定，但賽員必頇越過終點格仔旗才作

為完成比賽◦ 

8.3  在主賽道上推動實車，或將車輛推越過終點均屬違規，會立即被取消資格◦ 

8.4  任何賽員棄置車輛不理者，不論時間長短或任何原因，均視為退出比賽◦ 

8.5  當得勝車輛越過終點時，大會工作人員會揮動格仔旗◦ 

8.6  第一名車輛過終點後，工作人員會手持靜止的黑白格仔旗，車手應明白不論他們當時是否

跑足圈數，此場比賽巳結束◦ 

8.7  當見到靜止格仔旗後，所有車輛必頇減速，不得超越任何車輛，繼續完成該圈後返回大會

指定地點，在未到達停車點時，車手不能解除安全帶及頭盔‧車輛必頇立即進入驗車中心，

勝出的車手往頒獎台領獎，賽車在賽事進行中或慢駛圈後，如非從修理站入口返回修理站

者，將會被取消資格◦ 

8.8  任何車輛在慢駛圈時，如需由其他人協助推動者，亦被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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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頒獎 

9.1  比賽結束後賽會將會通知頭四名車手前往頒獎台，該四名車手必頇在 5 分鐘內到達，違規

者將被取消成績及獎杯‧緊隨後之車手將獲補上◦ 

9.2  領獎之車不能帶同朋友或家人一起上頒獎台◦ 

9.3 所布領獎之車手必頇穿著整齊比賽服裝及戴上賽會供給的帽子,違規者罰款港幣 5,000 元◦ 

9.4 所有獲獎車手必頇出席賽會安排之新聞發佈會, 缺席者將罰款 5,000 元◦ 

10. 賽事中斷和重新起步 

10.1  如賽事中突然發生意外，受天氣影響或其他情況引致不能繼續比賽，賽事主管會指示起

點/終點位置的工作人員出示紅旗，在同一時間所有觀察站亦會出示紅旗，所有車輛必頇

立即停止比賽，減速及駛回修理站，或依賽會工作人員指示，重新排位或返回停車地點◦ 參

賽者頇明白當時賽事有如下之情況： 

10.1.1 可能有急救車或維修車在賽道上◦ 

10.1.2 賽道上可能因發生意外而導致行車完全受阻，或由於天氣影響而引致無法繼續比

賽◦ 

 10.2  中斷賽事後，賽會會採取以下步驟： 

10.2.1 比賽少於兩圈時，成績不會計算，並重新起步，排位不變‧如有車輛退出，其隨

後之車輛可順序補上其位，在重新起步前車輛可以在修理站進行維修◦ 

10.2.2 賽事巳超過兩圈(百分之二十)但又少於總路程百分之七十五時，比賽會按以下安

排：賽事將會以兩部分合成，重新排位起步依法賽事中斷前一圈之名次排列，賽

程是全部圈數減去兩圈(百分之二十)並完全依照起步程序◦ 任何車輛在重新起步

前能自行駛回修理站，亦沒有在中斷賽事前自行退出者，都可重新比賽‧比賽成

績將會以第一及第二部分合成‧車輛在中斷賽事前巳停在修理站內之車輛可繼續

進行維修◦ 

10.2.3 如比賽巳完成百分之七十五賽程，將依據最後一圈時之次序計算成績◦ 

11. 旗號 

下列旗號將會在整個賽事中使用，旗號及顏色釋意如下： 

     藍旗(揮動) 尾隨車輛非常接近而欲扒頭◦ 

黃旗上有紅色直條 小心路面有油漬◦ 

黃旗 代表危險，並以兩種方式向賽道上車手展示◦ 

黃旗(靜態) 危險! 小心! 不准扒頭◦ 

黃旗(揮動) 非常危險及接近危險區域，不准扒頭及隨時準備停車◦ 此

旗號可能連同黃燈或其他燈號一同顯示◦ 

對角線黑白旗連同黑板號碼 

(只在起步點出示) 

警告該號碼車輛危險駕駛或違反體育精神◦ 

黑旗中心有黃色圓圈連同黑板號碼 

(只在起步點出示) 

表示該號碼車輛機件故障，必頇立即返回 

修理站◦ 

白旗 非常小心! 賽會工作車輛如救護車或拖車正在跑道上 

綠旗 賽道回復正常比賽狀況 

紅旗 表示比賽立即停止，所有車輛小心隨時預備停車及減速駛

回修理站或依照賽道工作人員指示停放 

黑白格仔旗 表示該場賽事或練習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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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例 F 

比賽車輛規定 

1. 2000cc 超級房車組  

參賽車輛需依據(FIA)國際汽車聯會超級房車所訂之規格及澳門汽車會規格的本田 DC5(規格編

號 ACMC-01-05-SP) 及 FD2 本土超級房車級別。 或跟據 FIA Article 263 及 263D Appendix J 

的 S2000 及 Diesel 2000 的車輛。 大會亦有權接受其他車輛作賽。參賽車輛除依照國際汽車

聯會超級房車所訂之超級房車級別附例 J 261 條外，本賽事容許參賽車輛作以下改動及區別： 

 

FIA ISC Appendix J 261 

Article 5      本田 DC2 車重不低於 1050 公斤(連車手)  

Article 7.2       引擎轉速--------- 沒有限制 

Article 7.7.1     引擎壓縮比------ 沒有限制 

Article 7.7.2     凸輪軸------------- 沒有限制(但並非凸輪軸數量) 

                汽閥升降----------- 沒有限制 

               V-Tec 糸統--------- 沒有限制 

Article 7.9       排氣糸統---------- 沒有限制 

               音量---------------- 沒有限制 

Article 8.1       波箱---------------- 外殼必頇保留原裝。波牙齒輪比及前波變速段數都沒有限

制，但必頇有可用之後波◦ 容許使用順序手動變速波箱, 但頇負重多 30KG。 

Article 8.3       尾牙-------------齒輪比沒有限制，但外壳必頇保留原裝 

Article 10.1      車輪 ------------- 車輪及輪緣最大尺寸為 9 吋 x 17 吋, 並沒有重量限制。但必

頇可以安裝及向大會購買之 (235/625R17) 呎吋之輪胎比賽。從垂直量度, 整

個車輪不得超出車身外殼。 

 Article 11 離地距 -------------- 任何車身及其懸掛之部分必頇離地面最少 80mm,。 

       驗車主管在比賽期間有權隨時在帄地上作檢驗。如在驗車

區內作檢驗, 輪胎氣壓最少為 1.6 Bars。不可使用在行車中能改變離地距的裝

置。 

Article 12 制動系統------------------ 跟據 FIA – ISC, Appendix J – Article 263-Article 12 

 

 

   *非本田車輛可獲減重 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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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2000 房車組 

是依據國際汽車聯會 N 組車輛規定亦容許由澳門汽車會規格本田 DC5 及本田思域 TyreR FD2 參

賽。其中以下與國際汽聯附例 J 條例 254 有所不同： 

FIA ISC Appendix J 254 

 

Article 6.1  - 水箱 

           物料沒有限制，但必頇與原裝容量相同及安裝在原來位置◦ 

 - 排氣 

    由排氣口至死氣喉出口是容許改裝，但整套糸統不能超出車殼外‧死氣喉尾部位置

必頇與原裝相同◦ 

 - 音量     不受限制◦ 

Article 6.4 - 車輪及輪胎 

車輪最大尺寸為7吋x 17吋, 必頇可安裝向大會購買之(乾胎: 215/615 R17 及 水   

胎: 200/620 R17)呎吋比賽。 

FD2 之車輪最大尺寸為7.5吋x 17吋, 必頇可安裝向大會購買之(乾胎: 215/615 

R17 及 水   胎: 200/620 R17)呎吋比賽。 

Article 6.4.3 - 後備輪胎-----------禁止安放在車內。 

Article 6.5  - 制動糸統 

可容許安裝一條圓形軟管直徑不能超過 10cm 將汽送往兩前輪◦ 氣管不能超出車

殼外，從車上方往下看是看不到的◦ 

 前制動改動不受限制，但必頇安裝在原來的連接點同時依照下述； 

- 鮑魚每個輪只能安裝一個 

                  - 每個鮑魚不可超過 4 活塞‧ 

                  - 鮑魚活塞外圍直徑呎寸不能超過 40mm◦ 

                  - 制動碟直徑呎寸不能超過 320mm 厚度 25mm◦ 

  Article 6.7.2.2 - 表板及中央操控必頇保持原裝‧表板底之裝飾物可拆除◦ 可容許拆 

除中央操控而不屬於暖氣裝置◦ 

  Article 6.7.2.6 - 暖氣糸統 

                原裝的暖氣裝置、空調、輔助通風扇及塵冚均可拆除◦ 

  Article 6.9    - 燃油路線 

                可准許裝置一個輔助油箱◦ 

在輔助油箱至燃油噴出口可安裝一個輔助油泵‧該油泵必頇與車廂分開及設有液

態防火裝置◦ 

  Article 6.10   - 千斤頂 

                用作調校車架之氣壓千斤頂是容許的，但壓力氣樽不能放在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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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05    - 任何車身及其懸掛之部分必頇離地面最少 100mm,。 

 驗車主管在比賽期間有權隨時在帄地上作檢驗。如在驗車區內作檢驗, 輪胎氣

壓最少為 1.6 Bars。不可使用在行車中能改變離地距的裝置。 

 

3. 更換引擎是容許的，但必頇送交驗車主管檢驗及獲得驗車主管准許，新引擎會被重新登記及印記

◦ 驗車主管會將記錄交給賽事仲裁存案◦ 不論任何情況下，車輛在排位賽後要求更改引擎，有關

的車手比賽時將被安排在尾位起跑，如超過一位參賽者更換引擎， 將會按排位賽成績決定尾位

先後◦ 

4. 每部車只可用作參加一項比賽◦ 

 

燃油 

准予用作比賽之汽油，可經由賽會訂購，但需連同報名表一同遞交◦ 亦可自行購買，但需合乎 FIA-ISC 

Appendix J Article 252 .9.1 規定◦ 

 

驗車 

完成最後一回合比賽後，驗車主管會指定多部 N2000 組比賽車輛，拆除引擎或盆頂驗檢◦ 該等車輛

所屬的賽員，必頇派出兩名維修人員到場，依照驗車主管指示拆除引擎檢驗◦違規者將被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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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罰則 

2010 違規處罰表 

 

編號 違規內容 不計時 

練習 

排位賽時段 比賽時段 

1 缺席車手簡報會(本年度第一次犯)  1,000  

2 缺席車手簡報會(本年度再犯)  5,000  

3 缺席新聞發佈會(本年度第一次犯)   5,000  

4 缺席新聞發佈會(本年再犯)   10,000  

5 練習起步  5,000  

6 在修理站車道倒後駕駛 取消資格 + 

3,000 

取消資格 + 

5,000 

取消資格 + 8,000 

7 不依照賽會工作人員指示磅秤車  取消成績+3,000

罰款 

取消資格+5,000 罰

款 

8 轉換引擎  排尾位+300 排尾位+300 

9 出示黑白格仔旗後再次越過 譴責 2,500 2,500 

10 修理站車道超速-附例 E5.2.1 600 退後 5 位 + 

罰款 1,000 

加時 30 秒+  

罰款 1,500 

11 不理會賽事工作人員指示 3,000 3,000 加時 30 秒+ 

5,000 罰款 

12 違反藍旗規則-附例 E11 譴責 5,000 加時 30 秒+ 

5,000 罰款 

13 推開其他車輛 黑旗 黑旗 加時 30 秒+5,000 罰

款 

14 引發可避免之碰撞 黑旗 加時及另加罰款

5,000 

退後 10 位及停賽 1

場+罰款 8,000 

15 故意引發可避免之碰撞,  

引致不能完成比賽 

退後 10 位 退後 10 位及 

停賽 1 回合+ 

罰款 5,000 

退後 10 位及 

停賽 2 回合+ 

罰款 8,000 

16 違反紅旗規則-附例 E11 7,500 7,500 另退後 5 位 取消比賽資格+ 

罰款 10,000 

17 違反黃旗規則-附例 E11 2,000 3,000 另退後 5 位 5,000 另退後 5 位 

18 在熱身圈時扒頭   加時 10 秒 

19 起跑時偷步   加時 30 秒 

20 比賽或練習後未即時把工具撤離 1,000 2,000 3,000 

21 不經修理站出口進入賽道 1,000 取消資格+ 

罰款 5,000 

取消資格+ 

罰款 10,000 

22 比賽或練習時離車後軚盤未能提供轉向 500 500 1,000 

以上所有違規處罰全部由賽事仲裁決定處置，上列只用作指引參考之用 

 

 

＊如對上述規則有任何爭議, 最終以英文版內容為準＊ 


